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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为健全肥料管理，维护肥料品质；以维持地力、增进农业生产力及保护环境，特制定本法；本

法未规定者，依有关法令之规定。

　　第2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

(市)政府。

　　第3条　本法用辞定义如下：

　　一、肥料：指供给植物养分或促进养分利用之物品。

　　二、堆肥：指以有机质材料，经酦酵腐熟之肥料。

　　三、登记成分：指符合肥料规格，经记载于肥料登记证上之肥料成分及含量。

　　四、肥料业者：指下列各目规定之业者：

　　(一)肥料制造业者：指具有固定场所与生产设备，并经营肥料制造、加工及其肥料批发、输出之业

者。

　　(二)肥料输入业者：指经营肥料进口及其肥料分装、批发之业者。

　　(三)肥料贩卖业者：指经营肥料购入、批发、零售或输出之业者。

　　五、肥料标示：指依本法规定，在肥料之包装、容器或说明书上用以记载肥料名称、登记成分、用

法、用量或其它有关事项之文字、图案或记号。

　　第4条　肥料种类、品目及规格，由“中央”主管机关订定公告之。

第二章　登记

 

　　第5条　肥料非经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发给肥料登记证，不得制造、输入或贩卖。

　　肥料登记证之申请条件、程序及发证规定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6条　制造、输入专供研究、试验或办理登记用之肥料样品，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受前条第

一项之限制。

　　前项肥料样品之包装、容器上，应载明“样品”字样，并不得贩卖或赠与。

　　第7条　肥料登记证，应记载下列事项：

　　一、登记证字号及有效期间。

　　二、肥料品目。

　　三、登记成分、性状及包装重量、容量。

　　四、肥料制造业者或输入业者名称、地址及负责人。

　　五、肥料制造工厂(场)名称及地址。

　　六、其它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定事项。

　　第8条　肥料登记证之有效期间为四年。期满仍须继续制造、输入或贩卖者，应于期满前六个月内，向

原发证机关申请展延，每次展延不得逾四年。届期未申请或不准展延者，注销其登记证。

　　第9条　肥料登记证遗失或毁损，应于事实发生后三十日内叙明理由，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或换发，

并将原登记证缴销或公告注销。

　　第10条　肥料业者歇业、停业、复业或其它登记事项变更，应检具肥料登记证及有关文件、资料，于

事实发生后三十日内向原发证机关，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歇业：注销其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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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停业：于其登记证注明停业日期后发还。

　　三、复业：于其登记证注明复业日期后发还。

　　四、登记事项变更：办理变更登记。

　　第11条　申领肥料登记证及办理有效期间展延，均须缴纳证照费；证照费数额，由“中央”主管机关定

之。

第三章　制造、输入及输出

 

　　第12条　肥料应经过包装及标示后，始得运销。但“国内”生产之堆肥，由工厂(场)直接运至农地施用

者，不在此限。

　　第13条　肥料标示，应以中文记载下列事项：

　　一、肥料登记证字号。

　　二、肥料品目。

　　三、登记成分、性状及包装重量、容量。

　　四、肥料制造业者或输入业者名称及地址。

　　五、肥料制造工厂(场)名称及地址。

　　六、使用方法及使用量。

　　七、制造年、月、批号及有效期限。

　　八、其它经“中央”主管机关规定应标示之事项。

　　第14条　制造或输入之肥料，其品质应符合本法规定，标准检验主管机关并得实施检验。

　　前项所称品质，系指符合登记成分及依第四条所订定公告之规格。

　　肥料检验之作业程序及收费标准，由标准检验主管机关定之。

　　第15条　输入肥料，凡含有动物、植物之有机质成分者，皆应符合动物、植物检疫之规定。检疫不合

格者，应予退运或销毁。

　　第16条　“国内”制造专供输出之肥料，除应注明产地外，其品目、规格、包装或标示，得按“国外”买

方要求，不受第四条及第十三条之限制。

第四章　贩卖

 

　　第17条　贩卖或意图贩卖而陈列、贮藏之肥料，不得拆封、分装、掺杂、稀释或涂改肥料标示。但肥

料制造业及输入业者，于制造、加工、分装肥料时，不在此限。

　　第18条　肥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贩卖或意图贩卖而陈列、贮藏：

　　一、未取得肥料登记证者。

　　二、来源不明者。

　　三、未依本法之规定包装、标示者。

　　四、品质不良者。

　　前项第四款所称品质不良，指不符合登记成分或依第四条所订定公告之规格者。

　　第19条　刊载肥料广告者，应注明肥料登记证字号、品目及登记成分，并不得作虚伪、夸张及其它不

正当之宣传。

　　第20条　未符合“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四条订定公告之肥料规格之物品，不得以肥料之名称或具有肥料

效果为标示、广告或宣传。

第五章　查验及监督

 

　　第21条　肥料制造业者、输入业者，应分别记录各项肥料之制造或输入、销售及库存数量，以备主管

机关查核。

　　前项记录文书应保存三年。

　　第22条　主管机关得派员进入肥料制造、加工、包装、仓储、陈列、贩卖等场所执行查验，并得抽取

样品，业者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抽取之样品，以足供鉴定者为限。

　　前项查验结果，得予公告；其查验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查验人员执行查验时，应出示身分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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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条　查获涉嫌违反第五条、第十四条或第二十五条规定之肥料须抽样鉴定者，应先予封存，并由

肥料业者具结保管。

　　前项封存之肥料鉴定、查核，其期间自查获之日起，不得逾四十日。

　　第24条　肥料登记证发证机关发证后，发现申请肥料登记证时所附文件或资料，有伪造、变造或不实

者，应撤销该肥料登记证；有违反本法第十二条或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且于一年内经处罚超过二次者，

应废止该肥料登记证。

　　有前项情形之一者，业者于二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该肥料登记证。

　　第25条　经核准登记制造、输入之肥料，经证实有危害土壤、植物或“国民”健康之情形时，“中央”主

管机关除应随时公告禁止其制造、输入外，并废止其肥料登记证。

　　前项肥料之制造或输入业者，应依“中央”主管机关规定之处理方式及期限，收回市售品，连同库存品

一并处理。

　　第26条　肥料登记证之核发、有效期间展延、注销、撤销或废止，应由发证机关定期公告之。

第六章　罚则

 

　　第27条　违反第五条第一项规定而制造或输入肥料者，处新台币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锾。

　　前项经通知限期停止制造或输入而不从者，得自通知之日起按日连续处罚。

　　第28条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锾：

　　一、违反第十二条规定者。

　　二、违反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制造出厂或输入之肥料，其品质未符合登记成分或本法规定之规格

者。

　　三、违反第十七条规定者。

　　四、违反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者。

　　五、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避、拒绝或妨碍查验或抽取样品者。

　　六、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拒绝封存或具结保管者。

　　七、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者。

　　前项第一款至第四款之肥料，经通知限期处理而未处理者，得没入之。

　　第29条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锾：

　　一、违反第六条第二项规定，未载明“样品”字样或将样品贩卖或赠与者。

　　二、违反第十三条规定标示不明、标示不全、标示不实或未标示者。

　　三、违反第十九条规定者。

　　四、违反第二十条规定者。

　　五、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者。

　　前项第一款、第二款之肥料，经通知限期处理而未处理者，得没入之。

　　有第一项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形，经通知限期改善或停止广告、宣传而不从者，得按次连续处罚。

　　第30条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锾：

　　一、违反第九条规定，逾三十日未办理补发、换发肥料登记证者。

　　二、违反第十条规定，逾三十日未办理歇业、停业、复业、变更登记或换证者。

　　三、违反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三款或第四款规定者。

　　第31条　本法所定之罚锾，由主管机关处罚之。

　　第32条　依本法所处之罚锾，经限期缴纳逾期未缴纳者，移送法院强制执行。未缴清结案前，应停止

受理该业者申请肥料登记证。

第七章　附则

　　第33条　农户或家庭自制之有机质肥料供自用无贩卖行为者，不适用本法规定。

　　第34条　本法施行前，依肥料管理规则所申领之肥料登记证，应于本法施行后，依中央主管机关指定

公告之日期申请换证。届期不办理者，其原登记证失效，并由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未办理换证而继续制

造或输入者，依第二十七条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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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环保“时装”秀 “蜘蛛人”悉尼攀高楼 甲壳虫乐队登陆游戏… 完美办公室女郎选美…

　　第35条　本法施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36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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